新余市财政局2020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结

2020年，在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下，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余发〔2019〕17 号）要求不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将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对象从项目为主向部门整体支出、政府预算和政策绩效拓展，基本实现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全过程、全覆盖。现将2020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结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聚力健全绩效管理体制机制

抓住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切入点、着力点、发力点，继续构建更为完备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建立“管理办法+工作规程”的两级操作性制度。依据《中共新余市委 新余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精神，制定《新余市市级预算部门绩效管理暂行办法》和《新余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内部工作规程》，管理办法主要围绕事前绩效评估、目标管理、监控、评价和结果应用等各个环节，规范预算绩效管理的对象和内容、组织管理和程序、工作标准等，工作规程主要明确内部职责分工、工作流程，初步建成了标准规范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二）聚力推动绩效目标“全覆盖”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全覆盖”的要求，我市近年来逐步扩大绩效目标编制范围，目前已实现绩效目标编制全覆盖。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编制范围从2017年的50万元以上的大专项到2021覆盖所有项目支出，2020年度编报项目支出绩效目标项目达225个，涉及资金6.36亿元，覆盖面显著扩大。同时，所有83个一级预算单位按规范要求编制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覆盖本级所有预算单位，绩效目标与预算资金实现“编制同步、上会同步、批复同步、公布同步”。
（三）聚力抓实绩效监控“补短板”

通过点面结合，扩展绩效监控的广度和深度。一是广度覆盖。所有一级预算单位纳入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监控体系，项目支出绩效监控资金6.36亿元，占市本级项目支出总额的100%，扩大预算资金绩效运行监控范围。二是深度探索。选择8个项目进行重点绩效监控，将预算单位支出进度和部门主要任务、项目的绩效实施情况作为监控重点。对部分项目已无法完成的项目，收回项目资金统筹安排，进一步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聚力做优绩效评价“提质效”

2020年，预算绩效评价范围逐步扩大，实现了从项目支出到部门整体支出，再到下一级政府财政的跨越，形成项目、政策、部门整体、政府财政运行等多层次、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一是提升部门绩效自评规范性。在全面开展绩效自评的基础上，采取“单位自评、部门审核、财政抽查”的工作模式，以抽查复核确保项目绩效自评全覆盖和部门绩效评价真落实，克服绩效评价流于形式。组织开展2019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市本级有项目支出的46个部门的175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评价金额4.68亿元。二是扩大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覆盖面。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工作全面铺开，开展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市本级非涉密部门外的83个预算部门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资金使用效益三方面对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全面评价，促进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三是加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力度。制定了2020年度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计划，加大对重大政策项目、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价力度。2020年认真做好城乡公交运营补贴政策和购买公共自行车运营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价，为优化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及完善购买第三方服务考核评价体系提供决策参考。四是严格财政扶贫项目资金管理。充分利用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做好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同时，对2019年度市、县两级90个扶贫项目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全面复核，逐一查勘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一竿子插到底”，有效促进县、乡对扶贫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应用监督、巩固扶贫成果。五是试点开展县级财政综合评价。结合中央“六稳”、“六保”要求，今年4月，我市选取渝水区、分宜县试点进行县级财政管理绩效综合评价工作，对县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规范预算编制、强化预算执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优化支出结构、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加大预决算公开等方面进行考核，督促县区解决和消化问题，完善财政内控制度，确保财政良性运行。
（五）聚力做实结果应用“长牙齿”
通过建章立制制度明确各个部门职责，解决当前预算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只是停留在发现问题、督促整改的较低层面问题，使绩效评价结果更多更好地转化成管理成果。一方面增强评价结果透明度。自2019年起，建立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向市委、市人大、市政府、报告工作机制，目前已向市领导呈报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3份，获得市主要领导批示两次，为督促项目整改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加大市级预算部门的绩效信息公开力度，打造阳光财政，将市直部门将项目绩效情况、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随决算公开，将2019年度部门项目绩效自评情况在市财政门户网站集中公开。另一方面增强评价结果约束力。动真碰硬，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在资金分配调整方面地应用，用好财政资金“指挥棒”。如：对我市扶持建筑业发展政策进行了调整，取消了该项目预算安排（因取消项目压减2066万元），收回的287万元资金全部上缴财政。目前市公共自行车项目正在按照市领导要求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聚力把握绩效信息化“开新局”

 以省财政厅搭建的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平台为依托，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改革，广泛深入地开展动员宣传、开展形式多样的操作培训、深入广泛开展示范引导，加速实现我市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进一步增强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二、主要成效
（一）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得到强化。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财政管理工作，多次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作出批示，市政府主要领导反复强调要注重财政资金绩效，推动各部门主动承担起预算绩效管理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增强了预算执行和绩效管理的主体责任感，绩效管理理念得到认同，预算单位进一步健全预算管理机制，主要领导亲自抓预算收支和绩效管理，明确项目的责任人对绩效工作具体负责，改变了以往“不了解”“没人管”问题。

（二）预算绩效管理链条更加牢固。

坚持制度先行，以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实施意见为统领，构建起“1+
N”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市财政研究出台了8个制度办法及操作规程。在此基础上，指导各市县也出台了一系列操作实施办法，为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严格按照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抓住“事前、事中、事后”三个关键环节，形成了预算绩效目标申报、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工作“闭环”，各项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将预算绩效管理的层级从最初的资金、项目层面，逐步延伸到部门整体，再到政策效果、政府财政运行，实现了逐步深化、层层递进。

（三）预算绩效管理约束更加有力
通过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纳入高质量发展考核范围、将绩效结果与部门预算安排相挂钩、公开评价结果、督促整改落实等多种方式，将绩效与各单位“票子”“帽子”“板子”等挂钩，预算绩效管理约束力进一步增强。

（四）预算绩效管理基础更加牢固
通过培训、宣传、工作联动等多种方式提高绩效管理队伍专业素养，不断夯实绩效管理基础。发布了中介机构绩效评价工作质量考核办法，激励中介机构不断提升绩效评价工作质量。每年结合部门预算编制会议、重点绩效评价工作会议等，加强培训交流，不断提高绩效管理队伍专业素质。
